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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

关于印发辽宁省 ?Q18年电力市场化交易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国 网东北分部、省电力公司、辽宁

电力交易中心,各发电集团、独立发电企业,售 电公司,电力用

户 :

为积极稳要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确 保 ⒛18年全省市场化

交易工作顺利开展,省 工信委、东北能源监管局联合制定了 《辽

宁省 2018年 电力市场化交易工作实施方案》,经省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酗鹦



辽宁省 2018年电力市场化

交易工作实施方案

为积极稳妥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确保 2018年电力市

场化交易工作顺利开展,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深化电力体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 [201519号 )及配套

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 )坚持市场化方向。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有序放

开发用电计划,扩大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逐步放开配售电

业务,充分引入竞争,建立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市场化

运行机制。

(二 )坚持挟优扶强。重点支持对辽宁经济发展具有拉

动作用的用电大户以及能够发挥行业龙头示范带动作用的

重点企业和高新技术骨干企业,助力全省工业经济发展。

(三 )坚持安全高效。电力市场化改革应满足供电安全

和节能、环保政策要求。各类市场主体必须服从电力调度管

理,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和电网安全运行,提供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的电力能源供给。

(四 )坚持保障民生。保留必要的公益性、调节性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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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确保居民、农业、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用电,

确保机组安全和居民冬季供暖不受影响。电网企业在保障风

电、光伏1核 电等清洁能源发电上网的基础上,提供保底供

电服务。

二、市场规模

按照省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zO18年全省电力市场化交

易规模要达到工商业售电量 60%以上。根据 2018年用电负荷

‘预测分析,全省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应达到 870亿千瓦时左

右,其 中跨省交易规模暂安排 230亿千瓦时。

三、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由电力用户、售电公司、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

组成。根据国家电改 9号文及配套文件精神以及 《辽宁省电

力中长期交易规则 (试行 )、 《辽宁省售电侧改革实施方案》

要求,明确各市场主体。

(亠 )电力用户

1.进一步降低电力用户市场准入门槛,对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及节能环保要求,用 电电压等级 10千伏及以上且年用

电量超过 100万千瓦时的用户 (电熔镁企业年用电量需达到

5OO0万千瓦时及以上 ),按程序完成市场准入手续后,均可

参与市场化交易。

2.⒛ 18年新投产且符合申报条件的用户,可 自愿向各市

工业和信
`急 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按程序完成市场准入手续

-3—



后,可参与本年度后续开展的各类市场化交易。

3.zO17年实际用电量及 ⒛18年预计用电量均达到 50OO

万千瓦时及以上的用户,可委托售电公司代理购电,也可直

接向发电企业购电;2017年实际用电量或 2018年预计用电

量 5000万千瓦时以下的用户须委托售电公司代理购电。

4.电力用户一旦确定参与市场交易,将不再执行政府核

定的目录电价,本年之内不得退出市场,全部用电量通过市

场购买。

5.电力用户选择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其全部市场

化电量只能委托一家售电公司进行交易,且不得再与发电企

业直接交易。电力用户选择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的,可与多

家发电企业交易。

(二 )发电企业

1.不执行燃煤机组上网标杆电价的小火电机组以及水

电机组、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机组,2018年不参与市场交

易,其他发电机组按相应原则参与交易。

2.2017年底前投运且获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的发电机组

参与 2018年年度、月度市场交易;zO18年投运且获得电力

业务许可证的发电机组参与月度市场交易。

3.省外相关发电企业参与跨省交易。

(三 )售 电公司

按照 《辽宁省售电侧改革实施方案》和 《辽宁省售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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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准入与退出管理细则》有关规定,已在电力交易机构完成

登记注册的售电公司,可代理电力用户向发电企业购电。

(四 )电 网企业

国家电网东北分部和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四、电力用户市场准入工作程序

(一 )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2018年 ,全省新增电力用户准入工作由各市负责完成。

考虑到新增用户较多,为提高工作效率,在保证用户准入质

量的前提下,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一是产业政策方

面:对于存在淘汰类产品及工艺的用户不得参与;对于已列

入淘汰落后名单的企业不得参与;对于列入去产能名单且未

完成去产能任务的企业不得参与。二是环保方面:对环保手

续不全的用户,不得参与;对于近两年因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被环保部门处罚且尚未完成整改的用户,不得参与;三是能

耗方面:不符合能耗监察标准的企业不得参与;对于能耗超

标、执行阶梯电价的企业不得参与。

(二 )登记注册

对于符合准入条件的用户,经市级工业和信·急化主管部

门确认后,在各市工信委官方网站进行公示,对于公示无异

议的企业予以准入,并将准入名单报省工信委各案。

电力用户准入登记后,可参与直接交易的用户须办理电

子钥匙后方可与发电企业开展交易。委托售电公司代理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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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无需办理电子钥匙。

(三 )建立举报投诉制度

省工信委会同东北能监局建立举报投诉机制。对于存在

上述负面清单所列情况被举报的企业,一经查实不予准入。

对于已办理准入手续的企业,如果确实存在相关问题,不得

参与本年度后续交易,并取消其下一年度市场主体资格。

五、交易方式

'按照国家鼓励电力用户、售电公司与发电企业签订中长

期合同的要求,省 内及跨省交易均采取年度双边协商交易为

主、月度集中竞价交易为辅的交易方式开展。

(一 )双边协商方式

年度交易采取双边协商方式,因安全校核等原因未成交

部分在规定时间内可通过双边协商方式补充。

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 (售 电公司)自 主协商交易价格、

交易电量,达成交易意向。

售电公司与所代理的电力用户自主协商签订售电协议

后,再与发电企业达成交易。

(二 )月 度集中竞价方式

月度集中竞价交易按月组织,采取集中竞价方式开展。

发电企业,电力用户 (售 电公司)均通过交易系统申报交易

电量、交易价格。电力用户 (售 电公司)与 发电企业双方按

照价差从大到小顺序匹配成交,直至价差为零。成交价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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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后的电力用户 (售 电公司 )

申报电价与发电企业申报电价的平均价格。

六、交易价格

∷       电力用户 (售 电公司)购 电价格由市场交易价格、输配

|     电价 (含线损 )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

∷       市场交易价格由电力用户 (售 电公司)与发电企业通过
|

∶     协商、市场竞价等方式自主确定。售电公司与其代理的电力

用户、购电的发电企业开展交易,交易价格自主商定,实行

自主经营、风险自担、自负盈亏。

跨省及省内输配电价 (含线损 )按照国家及省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执行。

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按照相关规定标准执行,由 电网企业

代收代缴。

七、交易组织及时序安排

省工信委负责制定发布 2018年 电力保障性方案。若年

度交易开始前仍未确定,可 由电力调度机构参照历年发电情

况进行测算,预 留足够的优先发电空间,确保交易正常进行。

(一 )跨省交易

按照求发书记 “
把电力需求强的企业留在辽宁

”
的指示

精神以及 《辽宁省跨省电力直接交易工作方案》要求,跨省

交易主要解决用电增量和用电量较大的电力用户用电需求

的原则,跨省交易由国网东北分部组织符合条件的省内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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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与省外发电企业开展跨省交易。2月 底前完成跨省交易

相关准各工作,3月 底前组织交易。

参与跨省交易电力用户名单另行通知。

(二 )省 内第一次欢边交易

跨省交易完成后,4月 中旬组织完成已准入用户与省内

发电企业的第-次年度协商交易,主要解决我省已准入电力

用户交易需求。参与跨省交易的用户,其剩余电量需求可参

加省内交易。

根据已准入用户电量需求的预测情况,第一次双边交易

安排 450亿千瓦时左右 (火电 360亿千瓦时、风电 10亿千

瓦时、核电 80亿千瓦时左右 ),其 中火电机组交易电量上限

为 432亿千瓦时。上述交易规模可满足已准入用户全电量交

易,所有交易意向均可成交。按照火电机组 1.2倍交易测算 ,

各火电企业交易电量上限〓本企业符合参与市场交易机组装

机容量/准入火电机组总装机容量×火电机组总交易规模 ×

1.2。

第一次年度协商交易未满足发电需求或用户仍有用电

需求的,可参与第二次年度协商交易以及月度竞价交易。

(三 )月 度集中竞价交易

第一次年度协商交易完成后,按照 《辽宁省电力直接交

易月度竞价工作方案》及 《辽宁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 (试

行 ,,9要求,从 4月 份开始按月组织月度集中竞价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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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省 内第二次双边交易

根据新增用户侧市场主体具备交易条件情况,6-7月 开

展第二次年度协商交易,主要解决已准入用户未成交电量和

新增用户年度交易需求。火电机组交易电量上限参照年度第

一次双边交易计算方式。

八、合同执行时间

年度合同执行时间为 zO18年 1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

年度交易可追溯结算。

月度合同按月执行。

九、安全校核

电力调度机构负责各种交易的安全校核工作。直接交

易、合同调整和合同电量转让必须通过电力调度机构安全校

核。

发电侧的最小运行方式是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和供热等

民生的基本保障。发电企业存在最小运行方式以及电网约束

时,按照
“
保量不保价

”
原则进行处理。“

最小运行方式电

量
”
是指按照 《东北区域火电厂最小运行方式》核定的供热

期机组开机方式和最小出力计算出的电量。

发电企业因不足最小运行方式产生的约束上电量按照

当期最低市场无约束成交价结算;因 电网约束产生的约束上

电量按照当期市场加权平均价结算;电力用户 (售 电公司 )

的原成交价不受影响。因发电、用户价格不对应产生的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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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按照相关占比返还给发电企业。

十、偏差考核

zO18年电力用户 (售 电公司)参与市场化交易采取全电

量交易方式。为促进电力市场化交易积极稳妥推进,我省电

力市场交易实施 (正负 )偏差考核。考虑到市场初期,交易

规模扩大,中小用户数量巨大,将适当扩大电力用户超、欠

合同电量偏差免考核范围,降低偏差考核标准,鼓励用户多

用电。

十一、组织实施及监督管理

省工信委牵头组织实施,东北能源监管局、各市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省电力公司、国网东北分部、电力交易中

心按照各自职能分ェ协同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工作。

东北能源监管局负责对市场交易实施过程进行监管;各

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市场主体准入工作;国 网东北

分部、电力交易中心负责跨省及省内电力市场交易的组织实

施、出具结算依据、统计管理、信息发布等工作,完善相关

工作流程;省 电力公司负责提供输配电服务和电网安全校

核。

(此件公开发布 )

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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